
2005年第 140號法律公告

《2005年屍體剖驗場地 (修訂)令》

(根據《死因裁判官條例》(第 504章)
第 5(1)(a)條作出)

1. 修訂附表

《屍體剖驗場地令》(第 504章，附屬法例 A)的附表現予修訂，加入——
“23. 葵涌公眾殮房”。

宪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
周一嶽

2005年 8月 23日

註 釋

本命令將葵涌公眾殮房加入《屍體剖驗場地令》(第 504章，附屬法例 A)的附表內
作為用以接收屍體以進行屍體剖驗的殮房。


